技术、服务及其他要求
（注：本章的技术、服务及其他要求中，带“★”的要求为实质性要求。采购人、代理机构应当根据项目实际要求合理设定，并在第五章符合性审查中明确响应要求。）
3.1.采购内容
[bookmark: _GoBack]采购包1：
采购包预算金额（元）: 4,650,000.00
采购包最高限价（元）: 4,650,000.00
	序号
	采购品目名称
	标的名称
	数量
(计量单位)
	标的金额 （元）
	所属行业
	是否涉及核心产品
	是否涉及采购进口产品
	是否涉及强制采购节能产品
	是否涉及优先采购节能产品
	是否涉及优先采购环境标志产品

	1
	清扫服务
	德源街道城区街道环卫作业
	1.00（项）
	4,650,000.00
	其他未列明行业
	否
	否
	否
	否
	否


采购包2：
采购包预算金额（元）: 4,650,000.00
采购包最高限价（元）: 4,650,000.00
	序号
	采购品目名称
	标的名称
	数量
(计量单位)
	标的金额 （元）
	所属行业
	是否涉及核心产品
	是否涉及采购进口产品
	是否涉及强制采购节能产品
	是否涉及优先采购节能产品
	是否涉及优先采购环境标志产品

	1
	清扫服务
	德源街道城区街道环卫作业
	1.00（项）
	4,650,000.00
	其他未列明行业
	否
	否
	否
	否
	否


是否适用本国产品标准：
采购包1：否
采购包2：否
报价要求
采购包1：
	序号
	报价内容
	数量（计量单位）
	最高限价
	价款形式
	报价说明

	1
	德源街道城区街道环卫作业
	1.00（项）
	4,650,000.00
	总价
	★因系统格式固化，本采购包预算及最高限价为4650000元/年。供应商报价不得超过最高限价，且供应商报价视为每年的报价。


采购包2：
	序号
	报价内容
	数量（计量单位）
	最高限价
	价款形式
	报价说明

	1
	德源街道城区街道环卫作业
	1.00（项）
	4,650,000.00
	总价
	★因系统格式固化，本采购包预算及最高限价为4650000元/年。供应商报价不得超过最高限价，且供应商报价视为每年的报价。


★注：采购包涉及采购货物的，投标人响应产品应当明确品牌和规格型号并指向唯一产品，不能指向唯一产品的，应通过报价表唯一产品说明栏补充说明。
本项目涉及核心产品：
采购包1：
	序号
	采购品目名称
	标的名称
	产品名称

	不涉及


采购包2：
	序号
	采购品目名称
	标的名称
	产品名称

	不涉及


注：涉及核心产品的，具体评审规定见第五章。
本项目涉及采购进口产品：
采购包1：
	序号
	采购品目名称
	标的名称
	产品名称

	不涉及


采购包2：
	序号
	采购品目名称
	标的名称
	产品名称

	不涉及


★注：不涉及采购进口产品时，投标人不得提供进口产品进行响应；涉及采购进口产品时，如国产产品满足采购需求，也可提供国产产品进行响应。
本项目涉及强制采购节能产品：
采购包1：
	序号
	采购品目名称
	标的名称
	产品名称

	不涉及


采购包2：
	序号
	采购品目名称
	标的名称
	产品名称

	不涉及


★注：响应产品属于《节能产品政府采购品目清单》中政府强制采购的产品，投标人应当提供由国家确定的认证机构出具的、处于有效期之内的节能产品认证证书的原件扫描件或“全国认证认可信息公共服务平台”（http://cx.cnca.cn）的认证信息截图，否则作无效投标处理。具体要求详见第五章符合性审查表。
本项目涉及优先采购节能产品：
采购包1：
	序号
	采购品目名称
	标的名称
	产品名称

	不涉及


采购包2：
	序号
	采购品目名称
	标的名称
	产品名称

	不涉及


注：响应产品属于《节能产品政府采购品目清单》中优先采购的产品，投标人提供由国家确定的认证机构出具的、处于有效期之内的节能产品认证证书的原件扫描件或“全国认证认可信息公共服务平台”（http://cx.cnca.cn）的认证信息截图，可以享受优先采购政策。具体要求详见第五章规定。
本项目涉及优先采购环境标志产品：
采购包1：
	序号
	采购品目名称
	标的名称
	产品名称

	不涉及


采购包2：
	序号
	采购品目名称
	标的名称
	产品名称

	不涉及


注：响应产品属于《环境标志产品政府采购品目清单》中的产品，投标人提供由国家确定的认证机构出具的、处于有效期之内的环境标志产品认证证书的原件扫描件或“全国认证认可信息公共服务平台”（http://cx.cnca.cn）的认证信息截图，可以享受优先采购政策。具体要求详见第五章规定。
3.2.技术要求
采购包1：
标的名称：德源街道城区街道环卫作业
	序号
	符号标识
	技术要求名称
	技术参数与性能指标

	1
	
	项目详情
	（一）本次服务主要包括清扫保洁作业、垃圾清运及公厕保洁等三部分环卫作业工作。
（二）清扫保洁：人行道面积227,251.55平方米，机动车行道面积320,899.13平方米，桥梁面积4,726.00平方米，水域面积7,297.02 平方米，绿化带面积41,997.21平方米。
（三）公厕3座、果屑箱107个。
（四）垃圾清运作业：德源街办辖区内到垃圾中转点平均运输基准距离为2公里，垃圾中转点至垃圾处置厂德源卫生服务中心平均运输基准距离为5.7公里。垃圾清运约14吨/天。

	2
	
	作业情况表
		序号
	道路名称/建成区
道路绿化（公园
、小游园)名称
	起点
	止点
	等级
	道路长度
（m）
	车行道面积
（㎡）
	人行道长度
（m）
	人行道面积
（㎡）
	绿化带面
积（㎡）
	城市桥梁  面积   （㎡）
	果屑箱
数量
（个）
	隔离栏长
度（m）
	公共厕
所数量
（座）
	水体
（㎡）

	1
	IT大道
	郫温路
	清水河西路
	3
	1,600.00
	38,400.00
	
	
	
	
	
	
	
	

	2
	清水河东路
	郫温路
	德富大道
	3
	550.29
	21,310.10
	550.29
	6,967.33
	2,090.40
	1,891.00
	4
	
	
	

	3
	柏林东路
	温郫路
	红旗大道
	3
	343.00
	5,415.89
	343.00
	5,537.65
	
	
	9
	
	
	

	4
	柏林东路
	红旗大道
	德富大道
	3
	180.90
	2,496.13
	
	3,419.94
	
	
	4
	
	
	

	5
	大禹东路
	郫温路
	红旗大道
	3
	378.30
	8,350.95
	378.30
	6,701.61
	
	
	14
	
	
	

	6
	大禹东路
	红旗大道
	德富大道
	3
	170.25
	3,250.17
	170.25
	2,972.51
	
	
	5
	
	
	

	7
	展望东路
	郫温路
	红旗大道
	3
	441.05
	6,923.42
	441.05
	4,764.33
	
	
	8
	
	
	

	8
	稻香路
	郫温路
	红旗大道
	3
	479.45
	8,065.68
	479.45
	49,931.94
	1,224.32
	
	6
	
	
	

	9
	稻香路
	红旗大道
	德富大道
	3
	246.63
	3,455.68
	246.63
	5,235.08
	
	
	4
	247.40
	1
	

	10
	红展东路
	郫温路
	红旗大道
	3
	486.63
	11,894.19
	
	13,594.88
	217.26
	
	8
	
	
	1,326.69

	11
	红展东路
	红旗大道
	德富大道
	3
	290.66
	7,347.23
	
	5,848.09
	205.95
	
	10
	
	
	937.88

	12
	德富大道
	西源大道
	清水河东路
	3
	329.22
	7,866.98
	329.22
	3,155.26
	
	
	
	
	
	

	13
	红旗大道
	清水河东路
	红展东路
	3
	1,387.00
	36,665.30
	1,387.00
	45,670.57
	4,230.00
	
	
	
	
	1,072.45

	14
	胜利北街
	清水河东路
	柏林东路
	3
	155.20
	2,022.62
	155.20
	1,155.84
	
	
	5
	
	
	

	15
	胜利北街
	柏林东路
	大禹东路
	3
	145.75
	2,232.38
	
	3,375.54
	30.28
	
	8
	
	
	

	16
	胜利北街
	大禹东路
	展望东路
	3
	183.53
	2,735.40
	183.53
	3,485.83
	
	
	8
	
	
	

	17
	胜利北街
	展望东路
	静园东路
	3
	250.83
	3,250.93
	250.68
	3,146.21
	
	
	6
	
	1
	

	18
	胜利南街
	静园东路
	稻香路
	3
	151.39
	2,136.87
	
	3,329.08
	
	
	2
	
	
	

	19
	胜利南街
	稻香路
	红展东路
	3
	168.59
	2,766.21
	
	4,216.36
	434.92
	
	2
	
	
	

	20
	禹庙上街
	静园东路
	稻香路
	3
	159.60
	1,070.04
	159.60
	1,455.48
	
	
	
	
	
	

	21
	禹庙上街
	稻香路
	红展东路
	3
	167.75
	1,319.86
	167.75
	2,693.48
	1,018.84
	
	2
	
	
	

	22
	郫温路
	花石桥
	静园东路
	3
	858.11
	31,354.98
	858.11
	7,181.10
	3,985.11
	2,835.00
	2
	
	
	

	23
	郫温路
	静园东路
	红展东路
	3
	421.00
	16,305.33
	421.00
	6,609.70
	8,881.94
	
	
	
	
	

	24
	晨光支渠
	成灌高速
	清水河
	3
	
	
	
	-
	
	
	
	
	
	3,960.00

	25
	静园东路
	红旗大道
	德富大道
	3
	
	
	
	-
	
	
	
	
	1
	

	26
	菁德路
	红展西路
	稻香西路
	3
	209.20
	4,372.28
	209.20
	1,912.09
	3,716.47
	
	
	
	
	

	27
	菁德路
	稻香西路
	科幻大道
	3
	195.00
	4,075.50
	195.00
	1,782.30
	3,512.00
	
	
	
	
	

	28
	数码三路
	科幻大道
	红展西路
	3
	710.00
	4,970.00
	710.00
	4,316.84
	2,300.00
	
	
	331.00
	
	

	29
	稻香西路
	数码三路
	回龙南路
	3
	797.23
	11,721.35
	797.23
	5,384.05
	
	
	
	209.49
	
	

	30
	青龙南街
	科幻大道
	稻香西路
	3
	357.25
	7,531.13
	357.25
	2,194.98
	
	
	
	
	
	

	31
	人居智荟城南侧便
	西源大道
	粼湖天境售楼部
	3
	868.89
	5,317.09
	
	-
	3,636.03
	
	
	
	
	

	32
	人居智荟城北侧便
	人居智荟城西
	望帝路
	3
	502.01
	2,894.24
	502.01
	690.63
	
	
	
	
	
	

	33
	人居智荟城西侧道
	人居智荟城南
	人居智荟城小区
	3
	207.11
	4,539.47
	207.11
	1,274.89
	
	
	
	
	
	

	34
	天王路
	毛家桥
	土灶里柴火鸡路
	3
	548.95
	13,532.74
	548.95
	3,842.64
	
	
	
	
	
	

	35
	回龙大道
	科幻大道
	红展西路
	3
	620.00
	11,841.00
	620.00
	9,029.00
	2,033.00
	
	
	
	
	

	36
	滨河路东延线
	安瑞路
	天王路
	3
	871.00
	21,551.69
	
	4,587.30
	3,976.50
	
	
	
	
	

	37
	国创路
	数码三路
	太清路
	3
	190.23
	1,916.30
	190.23
	1,789.02
	504.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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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业内容
	(一)清扫保洁
1.负责道路（含主车道、辅道、下穿隧道）、桥梁（含跨线桥）清扫保洁等，负责人行道（含人行天桥）的清扫保洁、清洗。
2.快速巡回保洁：负责区域作业范围内道路沿线快速保洁，使用长柄夹子捡拾人行道、辅道、临辅道边沟废弃物。
3.垃圾收集容器及收集点位的清洗、清掏及涉及环卫管理设施破损情况的统计上报。
4.负责沿线果屑箱产生的生活垃圾清掏、清运及箱体清洗，负责含果屑箱垃圾袋更换，以及涉及环卫管理设施破损的统计上报。
5.分类垃圾桶日常维护及更换（更换垃圾桶费用由供应商承担）。
6.负责道路沿线绿化带、水体及两侧相邻区域视野范围的卫生保洁。绿化带内白色垃圾、杂物、宠物粪便等的清理工作。
7.道路污染：负责清除道路沿线零星的建渣、沙石、粪袋以及抛、洒、滴、漏等污染；对于突发性大面积、大量的建渣、沙石、粪袋等道路污染，另按区扬尘办管理清除方式解决。
8.负责公共厕所管理及清扫保洁，包括：承担电费、定期消杀、化粪池及管网疏通，蹲（座）便器、门窗、墩位门、水龙头<含感应器>、照明灯、厕<手>纸盒、烘手器、扶手的维修，地面、墙面维修。中标供应商承接3个月内对作业区域内公厕进行维修。
9.负责道路机非隔离栏类、护栏类、地面及建筑物3米以下墙体、路灯灯柱、电线杆、电信箱体、电缆箱体、公交站台等市政环卫设施的清洗保洁及牛皮癣清除。
10.及时反映作业段面相关情况。服从采购人统筹安排，积极配合处理突发公共应急事件、应急抢险等工作
11.其它临时交办工作。
（二）道路冲洗、洒水
根据道路等级对区域作业范围内道路全面冲洗工作及冲洗降尘工作。包括但不限于：机动车道机械冲洗除尘、人行道机械冲洗除尘、管护道路护栏冲洗。除道路污染应急处置、重大保障和重污染天气等特殊情况外，原则上不得白天作业，作业时注意避让车辆和行人。
(三)垃圾清运
负责作业范围内（街面、小区、综合体、机关事业单位、商铺、餐饮单位、学校等）的生活垃圾清理收集、转运，并运输至垃圾运输中转站。积极响应垃圾分类工作，实施清扫保洁、收集收运作业中对可回收垃圾、餐厨垃圾、有害垃圾、其他垃圾实行分类收集、转运。
（四）协助处理作业范围公共区域内共享单车整理有序停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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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洁要求
	（一）清扫保洁基本要求
1、栏杆（道路隔离栏）、指示牌进行保洁，无积尘、蛛网、污迹。
2、清扫的垃圾应及时撮走，不得久堆不撮（20分钟内）。
3、公路两旁不能有白色垃圾和烟头等杂物，垃圾箱应保持完好，摆放有序，对损坏的及时维修或更换。垃圾箱常清洗，清洗完后应摆放整齐。
4、如遇临时性特殊清洁工作需求时，采购人提前通知中标人，中标人不得以任何理由予以拒绝。
（二）保洁作业质量标准
1、清扫保洁作业区域，质量达到“九无”，即：①无积尘、积泥、灰带，②无白色垃圾（果皮、纸屑、塑膜、烟头、口香糖等），③无积水，④无碎砖瓦砾，⑤无牛皮癣，⑥无痰迹、污迹，⑦无堆积物、杂物，⑧无卫生死角，⑨无杂草和人畜粪便。
2、清扫保洁作业区域，质量达到“ 七净”，即：①车行道净，②人行道净，③河堤坡面净、边沟净④绿化带及周边净，⑤路沿石净，⑥树池净，⑦水篦子净。
车行道：路面、路沿石无积泥、积尘、积水，无残留垃圾，雨水箅表面洁净，交通标志线无污渍，现本色。
人行道（含树池）：路面无堆积物、无砖瓦土石、无果皮纸屑塑料袋、无烟蒂痰迹、无积泥积尘、无污水等。
绿化带及周边：路面无堆积物、无砖瓦土石、无果皮纸屑塑料袋、无烟蒂痰迹、无积泥积尘、无污水等。
人行道清洗除尘：路面无垃圾积存，无积尘积泥和油渍，无积水。
路沿石清洗除尘：路沿石要求见本色、无积尘积泥和油渍。
边沟（边坡）：沟渠（边坡）无垃圾杂物堆积。
3、果屑箱管理标准
确保果屑箱外观整洁、无破损、无油漆脱落，周边整洁，无爆桶现象，无散露垃圾及垃圾落地、撒漏现象。
4、实行快速巡回保洁的路段，各类点状及小件垃圾不得停留超过15分钟。
5、质量要求：果皮（片/1000㎡）≤4，纸屑、塑膜（片/1000㎡）≤4，烟蒂、口香糖（个/1000㎡）≤4，痰迹（处/1000㎡）≤4，牛皮癣无，污水无，其他无。路面见本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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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垃圾清运要求
	（一）合理压缩装载生活垃圾，车辆出场前作业人员认真检查车辆和箱体，确定车辆和箱体各部件完好、车容车貌整洁完好、专用标志清晰完整、警示标志齐全有效及防遗撒、渗漏装置完好后方可出车作业。
（二）生活垃圾收集运输严格按照《成都市生活垃圾管理条例》及相关文件规定，供应商应严格执行收集运输车辆分类配置、生活垃圾分类运输。
（三）因压缩站设备、车辆、道路等客观原因不能继续保障生活垃圾运输作业时，供应商应调配应急车辆、人员处置，确保生活垃圾及时清运。
★（四）严禁将服务区域以外的生活垃圾运至服务区域内或运至压缩站或处置终端。（提供承诺函，格式自拟）
（五）垃圾收集运输作业人员须按上级要求进行统一着装。
★（六）供应商须承诺中标后配合办理项目所在地关于垃圾清运、收运等的相关手续。（提供承诺函，格式自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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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车辆及相关设备的基本要求
	（一）车辆配置要求
	序号
	车辆类型
	数量
	规格
	备注

	1
	纯电洗扫车
	1
	总质量≥18吨
	机动车道机械清扫

	2
	纯电洒水车
	1
	总质量≥18吨
	机动车道机械冲洗

	3
	小型电动扫地车
	3
	电动，小型
	人行道机械清扫

	4
	纯电动路面清洗车
	2
	总质量≥4吨
	满足湿法作业要求

	5
	小型垃圾收集作业车
	2
	电动，小型
	果屑箱清掏保洁

	6
	快速巡回保洁车
	14
	电动，小型或轻型
	快速保洁

	7
	小型电动密闭式垃圾车
	2
	总质量≥2吨
	前端收集

	8
	垃圾压缩车
	1
	核定载质量≥5吨
	垃圾中转点—德源卫生
服务中心


注：以上为最低配置标准，供应商可根据项目情况增加车辆类型、数量。
（二）车辆要求
1.供应商提供的车辆及相关设备应满足项目所需，所有车辆，车况良好。项目所需车辆及相关设备的保养及维护由供应商自行负责。
2.新能源机具配备：根据《成都市郫都区城乡环境综合治理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关于调整郫都区2023-2025年新能源环卫车推广应用工作任务的通知》（郫城环办2024-10）、《成都市交通运输局等8个部门关于印发成都市9个公共领域新能源汽车推广方案(2023-2025年)的通知》（成交发[2023]39号）和《成都市城管系统新能源环卫车推广实施方案(2023-2025年)》及成都市城市管理委员会要求执行。如合同期内市、区相关部门出台新标准及管理办法，则执行新标准及管理办法，并在续签合同中约定。
★3.签订合同前，专业环卫车辆（①纯电洗扫车；②纯电洒水车；③垃圾压缩车）须安装卫星定位系统装置（费用由供应商自理），与区综合行政执法局实现接驳，合同期内，未经采购人同意所有作业车辆机具不得超区域作业。（提供承诺函，格式自拟）
★4.在作业期间，所有车辆须按照成都市城市管理委员会关于印发《关于统一规范成都市环卫作业机动车、小型机具自编号及外观涂装工作实施方案》《成都市环卫作业机动车、小型机具自编号及外观涂装导则》的通知执行。（提供承诺函，格式自拟）
★5.车辆及设备安全管理
（1）车辆证件齐全，各项指标正常，安全警示标识正常，定期对车辆进行检查保养并建立台账，确保车辆性能良好，车身整洁，外观统一。需做到车况良好，规范操作，出现交通事故、安全事故由供应商承担。
（2）出车前做好车辆外观、安全检查并做好台账登记，检查无问题后方可上路，杜绝问题车辆上路。收车后应按规定在指定位置有序停放。
（3）驾驶人员经培训合格后方可上岗参与作业运输。驾驶人员严格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行车，确保交通运输安全。
（4）定期保养、清洗、检修设备和车辆，保持设备和车辆功能完好、整洁美观，并建立车辆维护保养台账。
★6.在本项目履约期内所有配置车辆都应符合现行环卫作业相关规定与标准，若遇国家、省、市相关规定和标准调整，应及时按照相关规定和标准对车辆进行调整配置（提供承诺函，格式自拟）
★7.所有车辆(新能源和非机动车辆除外)必须达到国家要求的排放标准。（提供承诺函，格式自拟）
注：①专用车辆为自有的，提供车辆购置发票，机动车还须提供有效期内的行驶证复印件。
②专用车辆为租赁的，提供租赁合同，机动车还须提供有效期内的行驶证复印件。租赁期限至少涵盖整个服务周期。
③提供中标后签订合同前为本项目配置符合规定的自有或租赁的专用车辆的承诺函。
④供应商根据自身情况自行选择提供上述①、②、③项中任一的相关证明材料，提供的相关证明材料满足要求即可。


	7
	
	人员要求
	（一）人员配置要求
	岗  位
	人数
	要  求

	项目经理
	1名
	负责项目整体运作管理、工作总结。人员工作情况监督、检查和人员培训；与采购人沟通、衔接等工作。具有五年及以上同岗位工作经验。持环卫类的职业资格证书或职业技能等级证书或职称证书。

	驾驶员
	12名
	1.纯电洗扫车、纯电洒水车、小型电动扫地车、纯电动路面清洗车、小型垃圾收集作业车、小型电动密闭式垃圾车、垃圾压缩车各1名。
★2.驾驶人员需持有有效的驾驶证(小型车除外)，准驾车型需满足车辆驾驶要求。并承诺中标后，合同签订前交由采购人备案。（提供承诺函，格式自拟）

	辅工
	3名
	1、纯电动路面清洗车辅工2名：协助检查车辆水箱、电池、高压泵、喷头等关键部件是否正常，确保设备处于可作业状态。在清洗过程中协助引导车辆、摆放警示标志、收放高压软管、更换喷头或附件等。
2、垃圾压缩车配1名：协作配合司机完成生活垃圾的收集、压缩与转运工作。

	清扫保洁人员
	27名
	负责服务范围内所有的清扫保洁及环境维护工作

	公厕保洁维护
	3名
	负责公厕的清洁维护。公厕物料由供应商负责提供（包括但不限于：抹布、拖把、洁厕剂、除虫剂、刮水器、垃圾袋、两纸一液）


（二）人员要求
1.以上所有服务人员专人专岗，供应商可根据自身方案增加人数，但不得减少，并制定员工行为规范要求。采购人有权根据实际情况调整岗位设置。供应商应自行负责公司内部人员的安全管理，制定安全管理制度，拥有人员引进和退出机制、劳动风险预防处置机制，发生劳动争议有处置流程。
★2.供应商报价须满足成都市现行规定的最低工资标准及全员购买的社会保险（享受国家或地方政府政策无需购买社会保险的相关人员除外）并按照成都市环卫工人健康安全关爱办法的相关要求。根据自己实际情况自行测算应交社会保险单位部分。若有政策调整则按最新文件执行，造成的人工成本增加由供应商自行承担。（提供承诺函，格式自拟）
★3.以上所有服务人员应身体健康，无犯罪、吸毒、精神病、暴力史。在本项目服务期内，以上所有服务人员均应在法定劳动年龄内。（提供承诺函，格式自拟）
    ★4.本项目供应商如在履约过程中涉及其他特种作业的，供应商配备的服务人员应持有相关的特种作业操作证，进场时人证核对，不具备相关资质的人员不允许参与涉及的特种作业。（提供承诺函，格式自拟）
5.环卫工人服装配备：配备统一制式的环卫工人劳动服装，并在进场作业一个月内完成环卫工人换装工作。
★6.能严格遵守和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等法律法规,在环卫作业服务期限内执行成都市及成都市郫都区相关部门调整环卫工人工资标准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二）的相关规定。（提供承诺函，格式自拟）
7.采购人有权对供应商安排的本项目工作及业务素质不足的人员提出更换，供应商应积极配合，并及时更换。
8.驾驶员遵守交通法律法规，文明作业，严禁超速，禁止疲劳驾驶、酒后驾驶等危险驾驶行为，夜间噪音扰民。
9.建立健全安全台账，定期对清运工人、驾驶员进行安全意识培训，做好消防演练及应急预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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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考核办法
	详见附件①《成都市郫都区城镇环卫作业监督考核办法》修订版。供应商需承诺已知晓《成都市郫都区城镇环卫作业监督考核办法》修订版考核标准内容，并完全遵照本考核标准进行考核。（提供承诺函，格式自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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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要求
	（一）风险管控措施
1、当本项目出现国家政策变化、实施环境变化、重大技术变化、预算项目调整时，本项目原则上应重新开展采购活动。
2、因质疑投诉影响采购进度、采购失败、不按规定签订或者履行合同、出现损害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情形时，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实施条例》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以及已签订的采购合同依法处理。
★（二）安全服务要求（提供承诺函，格式自拟）
自本项目签订合同之日起至合同履约完成止：
1、供应商须严格遵守相关法律、法规，并自行负责履约过程中人员的人身安全、财产安全、环境安全等非采购人原因造成的安全问题，并为本项目拟派员工在履约过程中购买劳动法律法规规定的相关保险，如在履约过程中发生安全事故和其他事故的责任和损失由供应商自行承担。
2、供应商须对投入的项目实施及管护工作人员加强安全培训、强调责任意识并签订安全责任书，保证工作人员及管护作业现场周边人员的人身及财产安全，若发生安全事故，由投标人全权负责。             
★（三）供应商根据自身情况及国家相关规定提供满足项目所需的服务、人员、车辆及相关设备。本项目不统一组织现场踏勘，由潜在供应商自行前往项目所在地进行踏勘，并根据项目所需及踏勘情况据实响应项目要求。供应商自行决定是否踏勘现场，踏勘现场所产生的费用由供应商自行承担。无论供应商是否踏勘现场，均视为对本项目潜在的风险和义务已完全了解，并在其投标报价中已充分考虑了本项目可能面临的不确定因素可能导致的风险。（提供承诺函，格式自拟）
★（四）垃圾收(转)运费用测算方式的确定及垃圾转运点管理
1、垃圾清运费 (含所在区域的各类小区、院落、单位、企业、学校、商户及其他组织和个人等产生的各类生活垃圾的清运)，收集后运输至郫都区生活垃圾压缩中转站或采购人指定地点。 (郫都区区域内，该运距内垃圾清运费已计算在管护费内，不再另行支付相关费用)。
2、供应商在遇突击、应急、自然灾害及不可抗力因素下，承担采购人安排的垃圾中转点至垃圾处置场(厂) 、焚烧厂的垃圾转运，费用另行核算。费用核算可参照郫都区垃圾外运处置核定的标准协商确定。
★（五）环卫作业量增加或减少：在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的前提下，由采购人审核并出具辖区环卫作业增减量通知书，交供应商确认，供应商按照《招标文件》要求实施环卫作业。如遇规划建设需要断道封闭作业区域或在建、未移交管护区域等情况致使作业量减少，采购人有权单方面调减服务费用，由此造成的损失由供应商自行承担。（提供承诺函，格式自拟）
（六）本项目为包干价，本项目所使用的劳保用品（口罩、手套、肥皂、毛巾等）、劳保服装、清扫保洁机械与工具（扫帚、移动垃圾桶、垃圾袋等）、职业健康体检、机具、机械运行成本、管理费、折旧费、修理费、维护费、垃圾清/转运费、人工（含工资、保险、福利津贴等）、车辆（包含车辆折旧费、车辆运行维护费、能耗费、保险费）、不可预见费、利润、税费及其他与本项相关的所有费用均包含在本项目报价中，供应商应结合自身情况报价，采购人在本项目服务期限内不再额外追加其他费用。合同期内若政策调整 (不仅限于最低工资标准、物料价格调整等) 不再另行计费。
★（七）如服务期内采购人有特殊情况需临时增加车辆或设备的，中标供应商需按采购人或相关政策及要求增加相应车辆或设备，采购人不再另行支付。（提供承诺函，格式自拟）
★（八）供应商在运营服务期内，果屑箱、垃圾收集容器、收集亭若有损坏的，应及时修护，如不能修护的供应商应及时更换，此项费用已包含在本项目服务费中。（提供承诺函，格式自拟）
★（九）安全作业要求（提供承诺函，格式自拟）
1、户外作业必须穿着反光背心，佩戴手套和口罩。设置明显的安全警示标志。严禁作业人员在无安全保护情况下进入机动车道作业；严禁作业人员穿行机动车道
2、车辆作业时应开启警示灯，规范停车在明显位置摆放警示标志、三角形锥形桶等，避免对路人及行车造成安全隐患。
（十）清扫保洁作业按成都市环卫清扫保洁精细化作业相关要求、成都市环卫清扫保洁精细化监督管理相关要求等进行实施，且执行标准同时不得低于区级标准《成都市郫都区城镇环卫作业监督考核办法》修订版。如合同期内市、区相关部门出台新标准及管理办法，则执行新标准及管理办法，并在续签合同中约定。
（十一）供应商应对该项目所有收支情况独立核算并接受业主的稽查和审计。
（十二）实施清扫保洁和垃圾收 (转) 运作业中，按采购人规定，配备相应专用车辆，把所在区域的各类小区、院落、单位、企业、学校 、商户及其他组织和个人等产生的分类后的生活垃圾按可回收物、厨余垃圾、有害垃圾、其他(含大件) 垃圾进行分类收集及转运。其中除大件垃圾外，其余垃圾收集车辆箱体必须是密闭样式，并运至采购人上述指定场所，所产生清运费用包含在作业经费内，采购方不再另行付费。
★（十三）根据区域环卫作业实际情况，在满足作业质量、频次和标准前提下，供应商需对作业机具和人员配置进行优化调整的，需提前1个月向采购人业务部门报批具体调整方案，采购人同意后方可对机具和人员进行优化调整。（提供承诺函，格式自拟）
★（十四）供应商须接受采购人根据实际需要所做出的人员配置调整方案和车辆配置调整方案，并予以执行。（提供承诺函，格式自拟）
★（十五）供应商中标后，合同签订前，需经采购人确认所有人员、机具设备配置到位，否则视为提供虚假材料谋取中标并报同级财政部门处理，并不予签订合同。（提供承诺函，格式自拟）
（十六）合同期内，人员、机具设备、工资等相关资料，按要求与市城管委固废平台实现接驳，定期进行数据维护。
★（十七）供应商须承诺若遇重大公共安全卫生或自然灾害等事件，应严格执行政府部门现行防控政策。并积极配合采购人迅速反应及时作出有力防控措施，履行供应商责任。供应商产生的防控费用（如防控物资、人工等）由供应商自行承担。（提供承诺函，格式自拟）
（十八）供应商针对本项目提供方案：
1、供应商提供需求分析，内容包含：①项目分析、②现场描述、③作业内容、④工作的重点、难点及解决方案；
2、供应商提供清扫保洁维护方案，内容包含：①人行道清扫保洁维护方案、②机动车道清扫保洁维护方案、③绿化带清扫保洁维护方案、④果屑箱、垃圾桶清掏保洁方案、⑤机非隔离栏类、护栏类清扫保洁维护方案、⑥牛皮癣清除方案、⑦水域保洁维护方案、⑧桥梁保洁维护方案、⑨公厕保洁维护方案。
3、供应商提供垃圾清运方案，内容包含：①岗位职责及人员分配、②垃圾清运实施流程，③垃圾收集过程的防尘降尘措施方案。
4、供应商提供安全服务方案，内容包含：①安全文明作业、②安全教育及安全培训、③安全防范措施。
5、供应商提供应急预案，内容包含：①应急管理方案、应急处置团队、应急处理流程；②分析本项目可能发生的各类突发事件，至少包含重大迎检、环境保护、道路污染、防汛抗旱、公共卫生事件防控、重污染天气应急方案。
（十九）供应商具备自2023年1月1日（含）至投标文件递交截止时间止的类似履约经验。
★（二十）因系统固化原因，招标文件“5.6定标 采购人在评标报告确定的中标候选人名单中按顺序确定中标人”以此条为准：
评标委员会将按照包1至包2的顺序进行评审。采购人根据评标委员会推荐的各包中标候选人，按照包1至包2的顺序确定中标人。投标人可选择投递一个或多个包，但一个投标人最多只能中标一个包。若投标人已被确定为包1的中标人，则不会作为包2中标人。投标人需要根据自身的实际情况选择投递包件，并承诺接受本项目兼投不兼中原则。（提供承诺函，格式自拟）
（二十一）其他未尽事宜：以国家现行法律、法规，规范、标准以及双方签订的合同为准。（如本项目采用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标准发生矛盾时，以最新法律法规及规范、标准执行。）本次项目如涉及其它国家强制要求、认证等，所需证明材料在验收时提供。如本项目涉及的法律法规、规范、标准，在合同期内省、市、区相关部门出台新标准及管理办法，则执行新标准及管理办法，并在续签合同中约定。


采购包2：
标的名称：德源街道城区街道环卫作业
	序号
	符号标识
	技术要求名称
	技术参数与性能指标

	1
	
	项目详情
	（一）本次服务主要包括包括清扫保洁作业、垃圾清运及公厕保洁等三部分环卫作业工作。
（二）清扫保洁：其中人行道面积188,048.43平方米，机动车行道面积359,045.07平方米，桥梁面积496.00平方米，水域面积2,520.00平方米，绿化带面积115,327.99 平方米。
（三）公厕8座、果屑箱218个。
（四）垃圾清运作业：德源街办辖区内到垃圾中转点平均运输基准距离为2公里，垃圾中转点至垃圾处置厂德源卫生服务中心平均运输基准距离为4公里。垃圾清运约20吨/天。

	2
	
	服务范围
		序号
	道路名称/建成区
道路名称
	起点
	止点
	等级
	道路长度
（m）
	车行道面积
（㎡）
	人行道长度
（m）
	人行道面积
（㎡）
	绿化带面
积（㎡）
	路灯数量
（盏）
	城市桥梁
    面积
    （㎡）
	果屑箱
数量
（个）
	隔离栏长
度（m）
	公共厕
所数量
（座）
	水体
（㎡）

	1
	红旗大道
	红展东路
	田坝东街
	3
	300.00
	5,183.50
	300.00
	5,624.30
	1,105.07
	10
	
	
	
	
	

	2
	郫温路
	红展东路
	平义路
	3
	1,530.01
	51,438.94
	1,530.01
	24,021.16
	7,173.68
	50
	
	
	
	
	

	3
	红展西路
	郫温路
	太清路南沿线
	3
	1,862.89
	45,130.35
	1,862.89
	12,161.28
	10,831.18
	49
	
	
	
	
	

	4
	寿增路
	郫温路
	红旗大道
	3
	481.52
	4,175.06
	481.52
	6,124.23
	479.05
	19
	
	2
	
	
	

	5
	田坝东街
	郫温路
	红旗大道
	3
	472.70
	7,253.73
	
	6,126.52
	
	23
	
	13
	
	
	

	6
	田坝东街
	红旗大道
	德富大道
	3
	355.74
	5,032.93
	
	5,821.28
	26.90
	20
	
	21
	
	1
	

	7
	田坝西街
	郫温路
	太清路南延线
	3
	1,836.64
	26,617.10
	1,836.64
	11,284.83
	
	116
	
	57
	
	
	

	8
	文德街
	禹庙上街
	红旗大道
	3
	292.75
	1,980.35
	292.75
	1,794.76
	
	11
	
	5
	
	1
	

	9
	文德西街
	郫温路
	太清路南延线
	3
	1,688.79
	24,184.95
	1,688.79
	11,115.36
	88.20
	67
	
	1
	
	1
	

	10
	文明路
	郫温路
	红旗大道
	3
	467.88
	5,937.97
	467.82
	3,854.31
	
	29
	
	16
	
	
	

	11
	文明路
	红旗大道
	德富大道
	3
	415.51
	9,862.29
	
	11,238.88
	1,352.35
	26
	
	20
	420.28
	
	

	12
	文明西路
	郫温路
	太清路南延线
	3
	1,671.90
	43,381.74
	1,671.90
	11,966.64
	8,187.20
	97
	
	30
	835.43
	
	

	13
	文明街
	禹庙上街
	红旗大道
	3
	300.20
	2,022.16
	1,863.12
	890.06
	777.38
	
	
	
	
	
	

	14
	兴德街
	郫温路
	红旗大道
	3
	343.18
	3,057.91
	342.84
	1,645.75
	713.07
	12
	
	5
	
	
	

	15
	和平一巷
	
	
	3
	60.74
	488.61
	60.74
	365.84
	
	
	
	
	
	
	

	16
	和平二巷
	
	
	3
	77.06
	616.83
	77.06
	252.42
	
	
	
	
	
	
	

	17
	平义路
	郫温路
	红旗大道
	3
	300.00
	2,100.00
	300.00
	1,200.00
	2,000.00
	
	
	
	
	
	

	18
	红旗大道
	田坝东街
	文明街
	3
	237.00
	5,507.32
	237.00
	6,455.80
	1,333.68
	14
	
	7
	
	
	

	19
	红旗大道
	文明街
	平义路
	3
	532.85
	12,430.50
	532.85
	6,604.01
	4,216.16
	16
	304.00
	14
	
	
	

	20
	胜利南街
	红展东路
	寿增路
	3
	97.87
	1,104.12
	
	1,960.26
	
	3
	
	1
	
	
	

	21
	胜利南街
	寿增路
	田坝东街
	3
	117.90
	1,299.50
	
	1,940.62
	
	4
	
	2
	
	
	

	22
	胜利南街
	田坝东街
	文德街
	3
	103.67
	997.84
	103.67
	904.03
	
	3
	
	
	
	
	

	23
	胜利南街
	文德街
	文明街
	3
	126.17
	1,168.55
	126.17
	1,365.31
	
	4
	
	4
	
	
	

	24
	胜利南街
	文明街
	鱼凫巷
	3
	100.82
	769.24
	
	959.52
	
	4
	
	2
	
	
	

	25
	胜利南街
	鱼凫巷
	红旗大道
	3
	218.03
	1,414.79
	218.30
	1,240.90
	
	8
	84.00
	
	
	1
	

	26
	禹庙上街
	红展东路
	寿增路
	3
	100.30
	677.14
	
	1,780.55
	91.91
	
	
	
	
	
	

	27
	禹庙上街
	寿增路
	田坝东街
	3
	133.45
	929.52
	133.45
	1,100.86
	
	8
	
	
	
	
	

	28
	禹庙上街
	田坝东街
	文明街
	3
	253.20
	1,746.10
	253.20
	4,926.21
	
	22
	
	6
	
	
	

	29
	禹庙下街
	文明路
	兴德街
	3
	275.92
	1,698.45
	275.92
	2,133.05
	
	24
	108.00
	2
	
	
	

	30
	禹庙下街
	兴德街
	温郫路
	3
	160.77
	901.81
	160.77
	799.32
	
	9
	
	
	
	
	

	31
	同心路
	田坝东街
	文明街
	3
	206.20
	1,588.65
	206.20
	1,341.24
	1,187.85
	8
	
	
	
	
	

	32
	同心路
	文明街
	红旗大道
	3
	396.19
	6,534.64
	396.19
	6,657.46
	17,803.45
	12
	
	
	
	1
	

	33
	郫温路
	平义路
	温江界
	3
	951.83
	16,025.73
	
	3,453.85
	9,849.62
	18
	
	
	
	
	

	34
	花石街
	红展西路
	田坝西街
	3
	160.00
	2,880.00
	160.00
	480.00
	
	
	
	
	
	
	

	35
	花石街
	田坝西街
	文明西街
	3
	465.64
	7,637.64
	465.64
	4,107.24
	639.68
	9
	
	6
	
	
	

	36
	望丛祠大街三段
	田坝西街
	文明街西段
	3
	557.14
	13,135.99
	557.14
	4,762.84
	20,639.57
	34
	
	
	
	1
	

	37
	菁德路
	田坝西街
	红展西路
	3
	200.13
	4,182.72
	200.13
	1,829.19
	3,760.00
	9
	
	
	
	
	

	38
	文明北街
	田坝西街
	文明西街
	3
	738.50
	17,786.96
	738.50
	5,735.99
	11,287.06
	30
	
	1
	
	
	

	39
	数码三路
	红展西路
	文明西街
	3
	760.00
	5,320.00
	760.00
	5,116.50
	
	32
	
	
	
	
	

	41
	桤木河城区段
	郫温路
	红旗大道
	3
	
	
	
	-
	
	
	
	
	
	
	2,520.00

	42
	德和街
	郫温路
	解红路
	3
	151.57
	1,423.44
	151.57
	1,143.10
	
	8
	
	
	145.00
	1
	

	43
	望丛祠大道
	红展西路
	田坝西街
	3
	124.64
	13,420.00
	142.00
	1,440.00
	1,223.00
	12
	
	
	
	
	

	44
	德源广场公园
	
	
	3
	
	
	
	4,322.96
	10,561.93
	
	
	3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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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业内容
	(一)清扫保洁
1.负责道路（含主车道、辅道、下穿隧道）、桥梁（含跨线桥）清扫保洁等，负责人行道（含人行天桥）的清扫保洁、清洗。
2.快速巡回保洁：负责区域作业范围内道路沿线快速保洁，使用长柄夹子捡拾人行道、辅道、临辅道边沟废弃物。
3.垃圾收集容器及收集点位的清洗、清掏及涉及环卫管理设施破损情况的统计上报。
4.负责沿线果屑箱产生的生活垃圾清掏、清运及箱体清洗，负责含果屑箱垃圾袋更换，以及涉及环卫管理设施破损的统计上报。
5.分类垃圾桶日常维护及更换（更换垃圾桶费用由供应商承担）。
6.负责道路沿线绿化带、水体及两侧相邻区域视野范围的卫生保洁。绿化带内白色垃圾、杂物、宠物粪便等的清理工作。
7.道路污染：负责清除道路沿线零星的建渣、沙石、粪袋以及抛、洒、滴、漏等污染；对于突发性大面积、大量的建渣、沙石、粪袋等道路污染，另按区扬尘办管理清除方式解决。
8.负责公共厕所管理及清扫保洁，包括：承担电费、定期消杀、化粪池及管网疏通，蹲（座）便器、门窗、墩位门、水龙头<含感应器>、照明灯、厕<手>纸盒、烘手器、扶手的维修，地面、墙面维修。中标供应商承接3个月内对作业区域内公厕进行维修。
9.负责道路机非隔离栏类、护栏类、地面及建筑物3米以下墙体、路灯灯柱、电线杆、电信箱体、电缆箱体、公交站台等市政环卫设施的清洗保洁及牛皮癣清除。
10.及时反映作业段面相关情况。服从采购人统筹安排，积极配合处理突发公共应急事件、应急抢险等工作
11.其它临时交办工作。
（二）道路冲洗、洒水
根据道路等级对区域作业范围内道路全面冲洗工作及冲洗降尘工作。包括但不限于：机动车道机械冲洗除尘、人行道机械冲洗除尘、管护道路护栏冲洗。除道路污染应急处置、重大保障和重污染天气等特殊情况外，原则上不得白天作业，作业时注意避让车辆和行人。
(三)垃圾清运
负责作业范围内（街面、小区、综合体、机关事业单位、商铺、餐饮单位、学校等）的生活垃圾清理收集、转运，并运输至垃圾运输中转站。积极响应垃圾分类工作，实施清扫保洁、收集收运作业中对可回收垃圾、餐厨垃圾、有害垃圾、其他垃圾实行分类收集、转运。
（四）协助处理作业范围公共区域内共享单车整理有序停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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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洁要求
	（一）清扫保洁基本要求
1、栏杆（道路隔离栏）、指示牌进行保洁，无积尘、蛛网、污迹。
2、清扫的垃圾应及时撮走，不得久堆不撮（20分钟内）。
3、公路两旁不能有白色垃圾和烟头等杂物，垃圾箱应保持完好，摆放有序，对损坏的及时维修或更换。垃圾箱常清洗，清洗完后应摆放整齐。
4、如遇临时性特殊清洁工作需求时，采购人提前通知中标人，中标人不得以任何理由予以拒绝。
（二）保洁作业质量标准
1、清扫保洁作业区域，质量达到“九无”，即：①无积尘、积泥、灰带，②无白色垃圾（果皮、纸屑、塑膜、烟头、口香糖等），③无积水，④无碎砖瓦砾，⑤无牛皮癣，⑥无痰迹、污迹，⑦无堆积物、杂物，⑧无卫生死角，⑨无杂草和人畜粪便。
2、清扫保洁作业区域，质量达到“ 七净”，即：①车行道净，②人行道净，③河堤坡面净、边沟净④绿化带及周边净，⑤路沿石净，⑥树池净，⑦水篦子净。
车行道：路面、路沿石无积泥、积尘、积水，无残留垃圾，雨水箅表面洁净，交通标志线无污渍，现本色。
人行道（含树池）：路面无堆积物、无砖瓦土石、无果皮纸屑塑料袋、无烟蒂痰迹、无积泥积尘、无污水等。
绿化带及周边：路面无堆积物、无砖瓦土石、无果皮纸屑塑料袋、无烟蒂痰迹、无积泥积尘、无污水等。
人行道清洗除尘：路面无垃圾积存，无积尘积泥和油渍，无积水。
路沿石清洗除尘：路沿石要求见本色、无积尘积泥和油渍。
边沟（边坡）：沟渠（边坡）无垃圾杂物堆积。
3、果屑箱管理标准
确保果屑箱外观整洁、无破损、无油漆脱落，周边整洁，无爆桶现象，无散露垃圾及垃圾落地、撒漏现象。
4、实行快速巡回保洁的路段，各类点状及小件垃圾不得停留超过15分钟。
5、质量要求：果皮（片/1000㎡）≤4，纸屑、塑膜（片/1000㎡）≤4，烟蒂、口香糖（个/1000㎡）≤4，痰迹（处/1000㎡）≤4，牛皮癣无，污水无，其他无。路面见本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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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垃圾清运要求
	（一）合理压缩装载生活垃圾，车辆出场前作业人员认真检查车辆和箱体，确定车辆和箱体各部件完好、车容车貌整洁完好、专用标志清晰完整、警示标志齐全有效及防遗撒、渗漏装置完好后方可出车作业。
（二）生活垃圾收集运输严格按照《成都市生活垃圾管理条例》及相关文件规定，供应商应严格执行收集运输车辆分类配置、生活垃圾分类运输。
（三）因压缩站设备、车辆、道路等客观原因不能继续保障生活垃圾运输作业时，供应商应调配应急车辆、人员处置，确保生活垃圾及时清运。
★（四）严禁将服务区域以外的生活垃圾运至服务区域内或运至压缩站或处置终端。（提供承诺函，格式自拟）
（五）垃圾收集运输作业人员须按上级要求进行统一着装。
★（六）供应商须承诺中标后配合办理项目所在地关于垃圾清运、收运等的相关手续。（提供承诺函，格式自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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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车辆及相关设备的基本要求
	（一）车辆配置要求
	序号
	车辆类型
	数量
	规格
	用途

	1
	纯电洗扫车
	1
	总质量≥10吨
	机动车道机械清扫

	2
	纯电洒水车
	1
	总质量≥18吨
	机动车道机械冲洗

	3
	小型电动扫地车
	3
	电动，小型
	人行道机械清扫

	4
	纯电动路面清洗车
	2
	总质量≥4吨
	人行道冲洗

	5
	小型垃圾收集作业车
	4
	电动，小型
	果屑箱清掏保洁

	6
	快速巡回保洁车
	7
	电动，小型或轻型
	快速保洁

	7
	小型电动密闭式垃圾车
	2
	总质量≥2吨
	前端收集

	8
	垃圾压缩车
	1
	核定载质量≥5吨
	垃圾中转点—德源卫生
服务中心


注：以上为最低配置标准，供应商可根据项目情况增加车辆类型、数量。
（二）车辆要求
1.供应商提供的车辆及相关设备应满足项目所需，所有车辆，车况良好。项目所需车辆及相关设备的保养及维护由供应商自行负责。
2.新能源机具配备：根据《成都市郫都区城乡环境综合治理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关于调整郫都区2023-2025年新能源环卫车推广应用工作任务的通知》（郫城环办2024-10）、《成都市交通运输局等8个部门关于印发成都市9个公共领域新能源汽车推广方案(2023-2025年)的通知》（成交发[2023]39号）和《成都市城管系统新能源环卫车推广实施方案(2023-2025年)》及成都市城市管理委员会要求执行。如合同期内市、区相关部门出台新标准及管理办法，则执行新标准及管理办法，并在续签合同中约定。
★3.签订合同前，专业环卫车辆（①纯电洗扫车；②纯电洒水车；③垃圾压缩车）须安装卫星定位系统装置（费用由供应商自理），与区综合行政执法局实现接驳，合同期内，未经采购人同意所有作业车辆机具不得超区域作业。（提供承诺函，格式自拟）
★4.在作业期间，所有车辆须按照成都市城市管理委员会关于印发《关于统一规范成都市环卫作业机动车、小型机具自编号及外观涂装工作实施方案》《成都市环卫作业机动车、小型机具自编号及外观涂装导则》的通知执行。（提供承诺函，格式自拟）
★5.车辆及设备安全管理
（1）车辆证件齐全，各项指标正常，安全警示标识正常，定期对车辆进行检查保养并建立台账，确保车辆性能良好，车身整洁，外观统一。需做到车况良好，规范操作，出现交通事故、安全事故由供应商承担。
（2）出车前做好车辆外观、安全检查并做好台账登记，检查无问题后方可上路，杜绝问题车辆上路。收车后应按规定在指定位置有序停放。
（3）驾驶人员经培训合格后方可上岗参与作业运输。驾驶人员严格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行车，确保交通运输安全。
（4）定期保养、清洗、检修设备和车辆，保持设备和车辆功能完好、整洁美观，并建立车辆维护保养台账。
★6.在本项目履约期内所有配置车辆都应符合现行环卫作业相关规定与标准，若遇国家、省、市相关规定和标准调整，应及时按照相关规定和标准对车辆进行调整配置（提供承诺函，格式自拟）
★7.所有车辆(新能源和非机动车辆除外)必须达到国家要求的排放标准。（提供承诺函，格式自拟）
注：①专用车辆为自有的，提供车辆购置发票，机动车还须提供有效期内的行驶证复印件。
②专用车辆为租赁的，提供租赁合同，机动车还须提供有效期内的行驶证复印件。租赁期限至少涵盖整个服务周期。
③提供中标后签订合同前为本项目配置符合规定的自有或租赁的专用车辆的承诺函。
④供应商根据自身情况自行选择提供上述①、②、③项中任一的相关证明材料，提供的相关证明材料满足要求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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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员要求
	（一）人员配置要求
	岗  位
	人数
	要  求

	项目管理人员
	1名
	项目整体运作管理、工作总结。人员工作情况监督、检查和人员培训；与采购人沟通、衔接等工作。大专及以上学历，具有五年及以上同岗位工作经验。持环卫类的职业资格证书或职业技能等级证书或职称证书。

	驾驶员
	14名
	1.纯电洗扫车、纯电洒水车、小型电动扫地车、纯电动路面清洗车、小型垃圾收集作业车、小型电动密闭式垃圾车、垃圾压缩车，每辆车各1名。
★2.驾驶人员需持有有效的驾驶证(小型车除外)，准驾车型需满足车辆驾驶要求。并承诺中标后，合同签订前交由采购人备案。（提供承诺函，格式自拟）

	辅工
	3名
	1、纯电动路面清洗车辅工2名：协助检查车辆水箱、电池、高压泵、喷头等关键部件是否正常，确保设备处于可作业状态。在清洗过程中协助引导车辆、摆放警示标志、收放高压软管、更换喷头或附件等。
2、垃圾压缩车配1名：协作配合司机完成生活垃圾的收集、压缩与转运工作。

	清扫保洁人员
	18名
	负责服务范围内所有的清扫保洁及环境维护工作。

	公厕保洁维护
	8名
	负责公厕的清洁维护。公厕物料由供应商负责提供（包括但不限于：抹布、拖把、洁厕剂、除虫剂、刮水器、垃圾袋、两纸一液）。


（二）人员要求
1.以上所有服务人员专人专岗，供应商可根据自身方案增加人数，但不得减少，并制定员工行为规范要求。采购人有权根据实际情况调整岗位设置。供应商应自行负责公司内部人员的安全管理，制定安全管理制度，拥有人员引进和退出机制、劳动风险预防处置机制，发生劳动争议有处置流程。
★2.供应商报价须满足成都市现行规定的最低工资标准及全员购买的社会保险（享受国家或地方政府政策无需购买社会保险的相关人员除外）并按照成都市环卫工人健康安全关爱办法的相关要求。根据自己实际情况自行测算应交社会保险单位部分。若有政策调整则按最新文件执行，造成的人工成本增加由供应商自行承担。（提供承诺函，格式自拟）
★3.以上所有服务人员应身体健康，无犯罪、吸毒、精神病、暴力史。在本项目服务期内，以上所有服务人员均应在法定劳动年龄内。（提供承诺函，格式自拟）
    ★4.本项目供应商如在履约过程中涉及其他特种作业的，供应商配备的服务人员应持有相关的特种作业操作证，进场时人证核对，不具备相关资质的人员不允许参与涉及的特种作业。（提供承诺函，格式自拟）
5.环卫工人服装配备：配备统一制式的环卫工人劳动服装，并在进场作业一个月内完成环卫工人换装工作。
★6.能严格遵守和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等法律法规,在环卫作业服务期限内执行成都市及成都市郫都区相关部门调整环卫工人工资标准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二）的相关规定。（提供承诺函，格式自拟）
7.采购人有权对供应商安排的本项目工作及业务素质不足的人员提出更换，供应商应积极配合，并及时更换。
8.驾驶员遵守交通法律法规，文明作业，严禁超速，禁止疲劳驾驶、酒后驾驶等危险驾驶行为，夜间噪音扰民。
9.建立健全安全台账，定期对清运工人、驾驶员进行安全意识培训，做好消防演练及应急预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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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考核办法
	详见附件①《成都市郫都区城镇环卫作业监督考核办法》修订版。供应商需承诺已知晓《成都市郫都区城镇环卫作业监督考核办法》修订版考核标准内容，并完全遵照本考核标准进行考核。（提供承诺函，格式自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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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要求
	（一）风险管控措施
1、当本项目出现国家政策变化、实施环境变化、重大技术变化、预算项目调整时，本项目原则上应重新开展采购活动。
2、因质疑投诉影响采购进度、采购失败、不按规定签订或者履行合同、出现损害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情形时，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实施条例》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以及已签订的采购合同依法处理。
★（二）安全服务要求（提供承诺函，格式自拟）
自本项目签订合同之日起至合同履约完成止：
1、供应商须严格遵守相关法律、法规，并自行负责履约过程中人员的人身安全、财产安全、环境安全等非采购人原因造成的安全问题，并为本项目拟派员工在履约过程中购买劳动法律法规规定的相关保险，如在履约过程中发生安全事故和其他事故的责任和损失由供应商自行承担。
2、供应商须对投入的项目实施及管护工作人员加强安全培训、强调责任意识并签订安全责任书，保证工作人员及管护作业现场周边人员的人身及财产安全，若发生安全事故，由投标人全权负责。             
★（三）供应商根据自身情况及国家相关规定提供满足项目所需的服务、人员、车辆及相关设备。本项目不统一组织现场踏勘，由潜在供应商自行前往项目所在地进行踏勘，并根据项目所需及踏勘情况据实响应项目要求。供应商自行决定是否踏勘现场，踏勘现场所产生的费用由供应商自行承担。无论供应商是否踏勘现场，均视为对本项目潜在的风险和义务已完全了解，并在其响应报价中已充分考虑了本项目可能面临的不确定因素可能导致的风险。（提供承诺函，格式自拟）
★（四）垃圾收(转)运费用测算方式的确定及垃圾转运点管理
1、垃圾清运费 (含所在区域的各类小区、院落、单位、企业、学校、商户及其他组织和个人等产生的各类生活垃圾的清运)，收集后运输至郫都区生活垃圾压缩中转站或采购人指定地点。 (郫都区区域内，该运距内垃圾清运费已计算在管护费内，不再另行支付相关费用)。
2、供应商在遇突击、应急、自然灾害及不可抗力因素下，承担采购人安排的垃圾中转点至垃圾处置场(厂) 、焚烧厂的垃圾转运，费用另行核算。费用核算可参照郫都区垃圾外运处置核定的标准协商确定。
★（五）环卫作业量增加或减少：在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的前提下，由采购人审核并出具辖区环卫作业增减量通知书，交供应商确认，供应商按照《招标文件》要求实施环卫作业。如遇规划建设需要断道封闭作业区域或在建、未移交管护区域等情况致使作业量减少，采购人有权单方面调减服务费用，由此造成的损失由供应商自行承担。（提供承诺函，格式自拟）
（六）本项目为包干价，本项目所使用的劳保用品（口罩、手套、肥皂、毛巾等）、劳保服装、清扫保洁机械与工具（扫帚、移动垃圾桶、垃圾袋等）、职业健康体检、机具、机械运行成本、管理费、折旧费、修理费、维护费、垃圾清/转运费、人工（含工资、保险、福利津贴等）、车辆（包含车辆折旧费、车辆运行维护费、能耗费、保险费）、不可预见费、利润、税费及其他与本项相关的所有费用均包含在本项目报价中，供应商应结合自身情况报价，采购人在本项目服务期限内不再额外追加其他费用。合同期内若政策调整 (不仅限于最低工资标准、物料价格调整等) 不再另行计费。
★（七）如服务期内采购人有特殊情况需临时增加车辆或设备的，中标供应商需按采购人或相关政策及要求增加相应车辆或设备，采购人不再另行支付。（提供承诺函，格式自拟）
★（八）供应商在运营服务期内，果屑箱、垃圾收集容器、收集亭若有损坏的，应及时修护，如不能修护的供应商应及时更换，此项费用已包含在本项目服务费中。
★（九）安全作业要求（提供承诺函，格式自拟）
1、户外作业必须穿着反光背心，佩戴手套和口罩。设置明显的安全警示标志。严禁作业人员在无安全保护情况下进入机动车道作业；严禁作业人员穿行机动车道
2、车辆作业时应开启警示灯，规范停车在明显位置摆放警示标志、三角形锥形桶等，避免对路人及行车造成安全隐患。
（十）清扫保洁作业按成都市环卫清扫保洁精细化作业相关要求、成都市环卫清扫保洁精细化监督管理相关要求等进行实施，且执行标准同时不得低于区级标准《成都市郫都区城镇环卫作业监督考核办法》修订版。如合同期内市、区相关部门出台新标准及管理办法，则执行新标准及管理办法，并在续签合同中约定。
（十一）供应商应对该项目所有收支情况独立核算并接受业主的稽查和审计。
（十二）实施清扫保洁和垃圾收 (转) 运作业中，按采购人规定，配备相应专用车辆，把所在区域的各类小区、院落、单位、企业、学校 、商户及其他组织和个人等产生的分类后的生活垃圾按可回收物、厨余垃圾、有害垃圾、其他(含大件) 垃圾进行分类收集及转运。其中除大件垃圾外，其余垃圾收集车辆箱体必须是密闭样式，并运至采购人上述指定场所，所产生清运费用包含在作业经费内，采购方不再另行付费。
★（十三）根据区域环卫作业实际情况，在满足作业质量、频次和标准前提下，供应商需对作业机具和人员配置进行优化调整的，需提前1个月向采购人业务部门报批具体调整方案，采购人同意后方可对机具和人员进行优化调整。（提供承诺函，格式自拟）
★（十四）供应商须接受采购人根据实际需要所做出的人员配置调整方案和车辆配置调整方案，并予以执行。（提供承诺函，格式自拟）
★（十五）供应商中标后，合同签订前，需经采购人确认所有人员、机具设备配置到位，否则视为提供虚假材料谋取中标并报同级财政部门处理，并不予签订合同。（提供承诺函，格式自拟）
（十六）合同期内，人员、机具设备、工资等相关资料，按要求与市城管委固废平台实现接驳，定期进行数据维护。
★（十七）供应商须承诺若遇重大公共安全卫生或自然灾害等事件，应严格执行政府部门现行防控政策。并积极配合采购人迅速反应及时作出有力防控措施，履行供应商责任。供应商产生的防控费用（如防控物资、人工等）由供应商自行承担。（提供承诺函，格式自拟）
（十八）供应商针对本项目提供方案：
1、供应商提供需求分析，内容包含：①项目分析、②现场描述、③作业内容、④工作的重点、难点及解决方案；
2、供应商提供清扫保洁维护方案，内容包含：①人行道清扫保洁维护方案、②机动车道清扫保洁维护方案、③绿化带清扫保洁维护方案、④果屑箱、垃圾桶清掏保洁方案、⑤机非隔离栏类、护栏类清扫保洁维护方案、⑥牛皮癣清除方案、⑦水域保洁维护方案、⑧桥梁保洁维护方案、⑨公厕保洁维护方案。
3、供应商提供垃圾清运方案，内容包含：①岗位职责及人员分配、②垃圾清运实施流程，③垃圾收集过程的防尘降尘措施方案。
4、供应商提供安全服务方案，内容包含：①安全文明作业、②安全教育及安全培训、③安全防范措施。
5、供应商提供应急预案，内容包含：①应急管理方案、应急处置团队、应急处理流程；②分析本项目可能发生的各类突发事件，至少包含重大迎检、环境保护、道路污染、防汛抗旱、公共卫生事件防控、重污染天气应急方案。
（十九）供应商具备自2023年1月1日（含）至投标文件递交截止时间止的类似履约经验。
★（二十）因系统固化原因，招标文件“5.6定标 采购人在评标报告确定的中标候选人名单中按顺序确定中标人”以此条为准：
评标委员会将按照包1至包2的顺序进行评审。采购人根据评标委员会推荐的各包中标候选人，按照包1至包2的顺序确定中标人。投标人可选择投递一个或多个包，但一个投标人最多只能中标一个包。若投标人已被确定为包1的中标人，则不会作为包2中标人。投标人需要根据自身的实际情况选择投递包件，并承诺接受本项目兼投不兼中原则。（提供承诺函，格式自拟）
（二十一）其他未尽事宜：以国家现行法律、法规，规范、标准以及双方签订的合同为准。（如本项目采用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标准发生矛盾时，以最新法律法规及规范、标准执行。）本次项目如涉及其它国家强制要求、认证等，所需证明材料在验收时提供。如本项目涉及的法律法规、规范、标准，在合同期内省、市、区相关部门出台新标准及管理办法，则执行新标准及管理办法，并在续签合同中约定。


3.3.服务要求
3.3.1.服务内容要求
采购包1：
	 序号
	 符号标识
	 服务要求名称
	 服务要求内容

	1
	
	/
	详见3.2.技术要求


采购包2：
	 序号
	 符号标识
	 服务要求名称
	 服务要求内容

	1
	
	/
	 
详见3.2.技术要求


3.3.2.商务要求
采购包1：
	序号
	符号标识
	商务要求名称
	商务要求内容

	1
	
	服务期限
	三年，每年均自供应商开始履行合同之日起算，经验收合格后，续签下一年合同。因供应商后续履约质量无法保障或者采购人采购需求发生变化，可以依法终止合同。

	2
	
	服务地点
	郫都区

	3
	
	验收、交付标准和方法
	严格按照《财政部关于进一步加强政府采购需求和履约验收管理的指导意见》（财库〔2016〕205号）、《政府采购需求管理办法》（财库〔2021〕22号）、本项目招标文件、中标供应商的投标文件及承诺、本项目采购合同约定、《成都市郫都区城镇环卫作业监督考核办法》修订版进行验收。

	4
	
	支付方式
	分期付款

	5
	
	付款进度安排
	1、进度款，按月据实支付，达到付款条件起10日内，据实结算说明为每月实际支付费用为中标金额/12个月-每月考核应扣除金额，并结合工作量调整按月据实支付。每次付款前供应商需递交等额有效发票，在收到供应商开具的发票后10日内，据实支付服务费。拨付作业服务费时，如遇规划建设需要断道封闭作业区域或在建、未移交管护区域等情况致使作业量减少，采购人有权单方面调减服务费用，由此造成的损失由供应商自行承担。

	6
	
	违约责任与解决争议的方法
	1、双方应当全面履行合同并执行合同及附件中的各项规定，保证合同正常履行。若一方违约，违约方应向守约方支付合同中标价10%的违约金；违约金不足以弥补守约方经济损失的，守约方有权要求违约方全额赔偿损失。 2、如因中标单位工作人员在履行职务过程中的故意或者过失原因给采购人造成损失或侵害，包括但不限于采购人本身的财产损失、由此而导致的采购人对任何第三方的法律责任等，中标单位对此均应承担全部的赔偿责任。 3、严格执行国家和省、市环境卫生作业人员工资管理相关规定，按时足额支付环卫工人劳动薪资报酬。 4、合同履行期间，中标单位如发生拖欠员工工资、恶意调岗解约等用工违法行为引发群体性劳动争议，导致项目工作无法正常开展的，采购人有权视中标单位的违约情形决定对中标单位提供服务的项目实施托管，有权在托管期间向第三方采购相同或类似服务，由此产生的全部费用，采购人有权在中标单位项目应收款项中予以直接扣除。 5、合同履行期内，中标单位对采购人下达的书面限期整改通知，拒不整改或经两次整改仍达不到采购人要求或合同约定标准的，采购方有权单方解除合同，按本条第1款约定追究中标单位违约责任。 6、违约方应赔偿守约方的经济损失，包括但不限于守约方直接遭受的经济损失、代违约方赔偿（或支付）第三方的全部款项，以及支付守约方因合理维权所产生的诉讼费、仲裁费、律师费、鉴定费、公证费、保全费、执行费等全部费用。 7、争议解决的办法合同履行期间，若双方发生争议，双方本着友好合作的态度，对合同履行过程中发生的违约行为进行及时的协商解决或由有关部门调解解决，如不能协商解决可向合同签约地法院通过法律诉讼解决。


采购包2：
	序号
	符号标识
	商务要求名称
	商务要求内容

	1
	
	服务期限
	三年，每年均自供应商开始履行合同之日起算，经验收合格后，续签下一年合同。因供应商后续履约质量无法保障或者采购人采购需求发生变化，可以依法终止合同。

	2
	
	服务地点
	郫都区

	3
	
	验收、交付标准和方法
	严格按照《财政部关于进一步加强政府采购需求和履约验收管理的指导意见》（财库〔2016〕205号）、《政府采购需求管理办法》（财库〔2021〕22号）、本项目招标文件、中标供应商的投标文件及承诺、本项目采购合同约定、《成都市郫都区城镇环卫作业监督考核办法》修订版进行验收。

	4
	
	支付方式
	分期付款

	5
	
	付款进度安排
	1、进度款，按月据实支付，达到付款条件起10日内，据实结算说明为每月实际支付费用为中标金额/12个月-每月考核应扣除金额，并结合工作量调整按月据实支付。每次付款前供应商需递交等额有效发票，在收到供应商开具的发票后10日内，据实支付服务费。拨付作业服务费时，如遇规划建设需要断道封闭作业区域或在建、未移交管护区域等情况致使作业量减少，采购人有权单方面调减服务费用，由此造成的损失由供应商自行承担。

	6
	
	违约责任与解决争议的方法
	1、双方应当全面履行合同并执行合同及附件中的各项规定，保证合同正常履行。若一方违约，违约方应向守约方支付合同中标价10%的违约金；违约金不足以弥补守约方经济损失的，守约方有权要求违约方全额赔偿损失。 2、如因中标单位工作人员在履行职务过程中的故意或者过失原因给采购人造成损失或侵害，包括但不限于采购人本身的财产损失、由此而导致的采购人对任何第三方的法律责任等，中标单位对此均应承担全部的赔偿责任。 3、严格执行国家和省、市环境卫生作业人员工资管理相关规定，按时足额支付环卫工人劳动薪资报酬。 4、合同履行期间，中标单位如发生拖欠员工工资、恶意调岗解约等用工违法行为引发群体性劳动争议，导致项目工作无法正常开展的，采购人有权视中标单位的违约情形决定对中标单位提供服务的项目实施托管，有权在托管期间向第三方采购相同或类似服务，由此产生的全部费用，采购人有权在中标单位项目应收款项中予以直接扣除。 5、合同履行期内，中标单位对采购人下达的书面限期整改通知，拒不整改或经两次整改仍达不到采购人要求或合同约定标准的，采购方有权单方解除合同，按本条第1款约定追究中标单位违约责任。 6、违约方应赔偿守约方的经济损失，包括但不限于守约方直接遭受的经济损失、代违约方赔偿（或支付）第三方的全部款项，以及支付守约方因合理维权所产生的诉讼费、仲裁费、律师费、鉴定费、公证费、保全费、执行费等全部费用。 7、争议解决的办法合同履行期间，若双方发生争议，双方本着友好合作的态度，对合同履行过程中发生的违约行为进行及时的协商解决或由有关部门调解解决，如不能协商解决可向合同签约地法院通过法律诉讼解决。


3.4.其他要求
采购包1：
详见 3.2.技术要求
采购包2：
 详见3.2.技术要求
 

